




三、本项目在竣工验收和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

主验收；自主验收应当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、水土保

持方案及本审批决定、水土保持后续设计等进行，严格执行水土保

持设施验收标准和条件；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

通过后3个月内，向我部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；水土保持设

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。

四、本项目存在
“

未批先建
”

行为，生产建设单位要深刻吸取教

训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，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

生。

联系人：张春亮，电话：010-63204575

附件：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哈尔乌素露天煤矿扩

能改造工程（产能核定3500万吨／年）水土保持方案报

告书技术评审意见的报告〈水保监方案〔2019〕18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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